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河 南 财 经 政 法 大 学 教 务 处 文 件  
教通〔2023〕26 号 

 

 
关于 2022 级普通本科学生主辅修专业互换 

工作安排的通知 

各学院： 

根据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普通本科学生辅修专业、双学位、

主辅修专业互换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河财政教〔2017〕72 号）

的规定，结合我校实际，现将 2022 级普通本科学生主辅修专业

互换工作安排如下： 

一、政策宣传 

    各学院要认真组织 2022 级本科学生学习辅修专业、双学位

教育、主辅修专业互换相关文件、政策，指导帮助学生全面了解

主辅修专业互换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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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主辅修专业互换的内涵 

主辅修专业互换是指在校本科学生在修读辅修、双学位专业

过程中，符合学校相关规定的，经学生本人申请，学校审核同意，

可以进行主修专业与辅修专业互换。主辅修专业互换的实质是对

转专业和辅修（双学位）教育工作的扩展和补充。 

（二）互换专业范围 

2022 级普通本科学生可以申请主修专业转换为我校 2023

年度开设辅修（双学位）教育的专业。 

（三）申请资格 

具有我校正式学籍的 2022 级本科学生（不包括预科生、专

升本学生、高水平运动员、定向生），符合下列条件的，可以申

请主辅修专业互换。 

1.政治素质高、身体健康、学有余力。 

2.符合辅修（双学位）报名条件且参加辅修（双学位）课程

学习。 

3.在校期间完成主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规定的辅修课程

且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2.0（含）以上。 

4.在校期间完成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课程，且

辅修（双学位）课程平均学分绩点达到 3.0（含）以上。 

（四）限制条件 

1.不同录取批次专业不能申请互换。 

2.与主修专业学科门类相同的辅修专业不能申请双学位（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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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一门类授予学位相同）；非双学位教育专业学生申请互换，若

学分绩点达到要求，只能获得辅修专业的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以

及主修专业的辅修专业证书，不能申请主修专业的学位证书。 

3.艺术类专业与普通类专业不能进行互换。 

二、时间安排 

申请主辅修专业互换学生，应于第四学年第二学期提出申

请，填写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主辅修专业互换审批表》，由主修

专业所在学院负责审核主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辅修课程

成绩，辅修专业所在学院审核辅修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规定的全部

课程成绩，成绩符合主辅修专业互换要求的，经学校批准，可获

得相应证书。 

三、工作要求 

    （一）加强学业指导 

各学院要重视主辅修专业互换工作，对拟申请主辅修专业互

换学生每学期进行针对性的学业指导，并指导学生填写《河南财

经政法大学学生主辅修专业互换摸底表》，确保学生了解主辅修

专业互换政策、人才培养方案。各学院应关注学生学业修读情况，

并在每学期选课期间对学生进行单独指导。 

（二）材料报送 

各学院须按照学校要求和时间安排开展主辅修专业互换工

作，并按时提交材料。 

6 月 6 日-21 日，拟申请主辅修专业互换学生到本学院报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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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学生所在学院汇总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2022 级拟申请主辅修

互换学生汇总表》（附件 1）、《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主辅修

专业互换摸底表》（附件 2）于 6 月 21 日 17:00 前交至教务处。 

 

附件：1.河南财经政法大学2022 级拟申请主辅修互换学生汇总表 

2.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主辅修专业互换摸底表 

3.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学生主辅修专业互换审批表 

 

 

 

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处 

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5 日 

 

 

 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务处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6 月 5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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